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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緣由 

臺灣地區社會結構自五十年代起，開始展現快速的發展與變化，
近十年來，其演化之速度及廣度，更大幅改變社會內涵因素之互動關
係；且經濟發展與科技之進步，雖改善了個人、家庭及社會之物質生
活水準，但也衍生出其他生活層面之問題與需求。因此，如何紓解社
會發展所造成之衝擊，並協助國人建立對當前社會現況之正確認識，
為政府及社會大眾所必須共同面對之挑戰。有鑑於此，為掌握社會發
展及國民生活之完整資訊，以因應各界對瞭解當前社會現況之需求，
行政院主計處於八十七年度起著手規劃辦理「臺灣地區社會發展趨勢
調查」，期能完整蒐集國民生活及社會現象等具體表徵，並藉定期而
有系統之觀察，明瞭社會發展之趨勢，俾作為政府釐訂相關政策時之
參據。 
本調查之整體架構，係參酌國外社會調查統計與國內學術研究相

關文獻，並廣徵相關專家學者意見規劃而成，計分「家庭生活」、「
社會參與」、「休閒文化」及「健康安全」等四項主題，並採分年循序
辦理方式進行，且各項主題首次辦理時，以現況資料之蒐集陳示為主
，俟賡續辦理後，再就其中重要指標輯成時間數列，俾進行趨勢統計
。九十年辦理第四次調查，主題為「健康安全」，本文係針對此次調
查之規劃、辦理過程及成效結果予以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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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問項規劃 

九十年辦理之第四次社會發展趨勢係以「健康安全」為主題，為
使調查內容能確實反映社會現況及符合應用需求，規劃期間先以寄發
書面諮詢信函方式，請各大學相關系所之專家學者，建議五項最值優
先調查項目，以供作調查規劃參考。又為慎重起見，再將前述徵詢函
件之彙總結果與國內公共衛生及社會安全領域頗有研究之多位專家
學者分別深入研商後，決定以個人健康、就醫行為與資訊來源、個人
安全及事故傷害等四大項目為調查架構。 
至於前述調查架構下之問項設計，除蒐集國內外相關資料及聽取

公共衛生、社會學及統計學領域之專家學者提供的建議意見，研擬各
問項內容外，並直接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睡眠與健康全球專案
計畫」所建議之「失眠症自我評估表」，及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s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國民健康調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中關於事故傷害之問項，期使本次調查之結果能與
國際間相互連結與比較。又為測試問項內容之可行性及民眾之接受度
，研訂試查計畫並派員隨同縣市調查員進行實地試訪，藉由試查結果
及受訪者之建議，檢討修改問項設計，經修改完成之問項內容共包括
五大項目，各項目下之問項合計共有八十二小項。 

三、抽樣方法與設計 

此次調查以臺灣地區戶籍登記資料檔為抽樣母體，並以臺灣地區
23個縣市各為單一副母體。採用「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第一段樣
本單位（p.s.u.）為村里，第二段樣本單位（s.s.u.）為住戶。 
在分層變數選取上，係以各村里之(1)人口數(2)戶數(3)15歲以

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4)都市化程度(5)農業人口占就業人口比率(6)
工業人口占就業人口比率(7)服務人口占就業人口比率(8)高中以上
教育程度人口占 15歲以上人口比率等為分層變數，各副母體分別依
分層變數，釐定適當層數，將臺灣地區分為 81層；各層再以比率抽
樣(PPS)的方法，抽取第一段樣本單位，並考量各副母體之人力負荷
及縣市樣本代表性酌予增減其抽出樣本數，共得871個樣本村里。每
一村里再利用系統抽樣法抽取 15戶及若干備取戶進行調查，總樣本
戶數為13,065戶。 



另本次調查於抽樣程式設計上，由於數學運算推演相當煩瑣，經
不斷研修與演譯，透過本處IBM/MVS大型主機，並運用執行效率頗高
之FORTRAN及SAS程式語言進行亂數隨機性模擬與資料整檔，以建構
抽樣名冊，進行受查戶遴選。 

四、調查執行過程 

本次調查實地訪查期間自九十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止，共
為期三週，調查方式係透過行政院主計處基層統計調查網協助訪查，
相關調查工作人員則由台北市、高雄市政府主計處及台灣省各縣市政
府主計室負責遴選，再由行政院主計處於調查前派員分赴各縣市政府
辦理講習、訓練。由於社會型態轉變及民眾自我防衛意識高漲，實地
訪查期間屢次發生受訪戶拒訪等情事，惟因參與本次調查人員均具有
多年豐富之調查實務經驗，終能克服萬難於期限內完成艱鉅任務。 
至於訪查完成後之調查表，均先經各縣市政府複查、初審後，再

由行政院主計處進行複審及電腦檢誤工作，以確保調查資料品質。 

五、調查成效評估 

為瞭解本次調查之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是否一致，應用χ2檢定
探討抽出樣本之代表性。首先，假設顯著水準為α=0.05，查出自由
度為ｆ＝ｋ（樣本組數）－１之χ2

0.05（ｆ）值為臨界值；然後再計
算其χ2檢定值，其公式為： 

 
   k              ｆoi為調查所得實際相對次數 
χ2＝Σ（ｆoi－ｆei）

2／ｆei 
   i              ｆei為母體相對次數 
 

若檢定值χ2大於臨界值χ2
0.05（ｆ），則表示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間有

顯著差異；反之，如檢定值小於臨界值，則表示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
相當近似，樣本具代表性。 

茲就本次調查受訪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縣市別等項目做
χ2檢定，其結果顯示，檢定值均小於臨界值，無顯著性差異，表示
本調查之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一致，樣本統計量均足以代表母體相對
之表徵值。（詳閱表一） 



 
表一 調查樣本特性分配與母體差異之檢定結果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 
樣本資料 母體資料 

項 目 別 
人數（人） 比率(％) 人數（人） 比率（％） 

χ2 
χ2

0.05（ｆ）與χ2比
較 

總計 39,681 100.00 17,644,504 100.00 0.00004 

男 20,150 50.78 8,965,332 50.81 0.00002 

女 19,531 49.22 8,679,172 49.19 0.00002 

      

χ2＝0.00004 < 
χ2

0.05（1）＝3.84 
就性別而言樣本與
母體具一致性 

按年齡別分 39,681 100.00 17,644,504 100.00 0.989 

15-24歲 7,805 19.67 3,791,298 21.49 0.154 

25-34歲 7,614 19.19 3,664,041 20.77 0.120 

35-44歲 8,363 21.08 3,775,066 21.40 0.005 

45-54歲 6,496 16.37 2,888,495 16.37 0.000 

55-65歲 4,084 10.29 1,578,110 8.94 0.203 

χ2＝0.989 < 
χ2

0.05（5）＝11.07 

就年齡別而言樣本
與母體具一致性 

65歲以上 5,319 13.40 1,947,494 11.04 0.508  

       

按教育程度別分 39,681 100.00 17,690,404 100.00 6.60 

不識字及自修 3,853 9.71 854,334 4.83 4.93 

國小 7,776 19.60 3,626,747 20.50 0.80 

國(初)中、初職 6,235 15.71 3,481,923 19.68 0.80 

高中(職) 12,738 32.10 5,665,651 32.03 0.00 

專科及大學 8,380 21.12 3,788,753 21.42 0.03 

研究所及以上 699 1.76 272,996 1.54 0.03 

χ2＝6.60 < 
χ2

0.05（6）＝12.59 

就教育程度而言樣
本與母體具一致性 

 

 

 

 

 

 

 

 

 

 

 

 

 

 

 



 

表一 調查樣本特性分配與母體差異之檢定結果（續）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 

樣本資料 母體資料 
項 目 別 

人數（人） 比率（％） 人數（人） 比率（％） 
χ2 χ

2
0.05（ｆ）與χ2

比較 
按縣市別分 39,681 100.00 17,644,504 100.00 30.92 

台北縣 3,528 8.89 2,847,622 16.14 3.26 

宜蘭縣 1,536 3.87 368,659 2.09 1.52 

桃園縣 2,084 5.25 1,337,218 7.58 0.71 

新竹縣 1,585 3.99 339,358 1.92 2.23 

苗栗縣 1,733 4.37 442,507 2.51 1.38 

台中縣 1,947 4.91 1,156,568 6.55 0.41 

彰化縣 1,866 4.70 1,032,243 5.85 0.23 

南投縣 1,597 4.02 431,627 2.45 1.02 

雲林縣 1,551 3.91 600,386 3.40 0.08 

嘉義縣 1,508 3.80 457,303 2.59 0.56 

台南縣 1,524 3.84 891,677 5.05 0.29 

高雄縣 1,654 4.17 991,384 5.62 0.37 

屏東縣 1,880 4.74 728,095 4.13 0.09 

台東縣 896 2.26 196,757 1.12 1.17 

花蓮縣 1,400 3.53 282,632 1.60 2.32 

澎湖縣 671 1.69 75,229 0.43 3.75 

基隆市 1,429 3.60 311,235 1.76 1.91 

新竹市 1,490 3.75 287,605 1.63 2.77 

台中市 1,486 3.74 749,329 4.25 0.06 

嘉義市 1,447 3.65 209,656 1.19 5.09 

台南市 1,550 3.91 587,156 3.33 0.10 

台北市 3,223 8.12 2,124,719 12.04 1.28 

高雄市 2,096 5.28 1,195,539 6.78 0.33 

χ2＝30.92< 
χ2

0.05（22）＝33.92
就縣市別而言樣本
與母體具一致性 

註：1.本調查係以台灣地區十五歲以上人口為母體資料。 
2.母體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3.母體資料時間：按性別、年齡別分之人口資料以90年 9月底資料為準；
按教育程度別分之人口資料以90年12月底資料為準。 

 
 
 



六、結語 
綜觀本次調查特色，除問卷設計與國際思維同步，便於國際

間相互比較外，並在有限經費下，達到呈現各縣市資料之目標。
另在資料處理上，亦突破以往，首次運用彈性化SAS統計結果表
程式之巨集模組化設計與EXCEL介面相互結合，展現整齊美觀的
輸出表單。 
為發揮資料之實際應用價值，本次調查報告同時以書刊及光

碟電子書方式出刊，其中書刊部分，僅納入較常使用之按地域別
及特徵別之結果表，而電子書部分則收錄完整結果表，並提供優
美且具親和力的多媒體介面，供使用者應用。另本處網站亦提供
相 關 資 料 查 詢 ， 網 址 為 ：
http://www129.tpg.gov.tw/mbas/society/index.html。 


